
1 
 

证券代码：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3-007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扩建新增年产 20 万千升啤酒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人民币 31,321 万元。 

 新项目：1、青岛啤酒第三有限公司新增 29 万千升/年生产能力扩建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人民币 21,611 万元，本公司已以自有资金投入并竣工投

产。2、将剩余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在三方监管存储专用账户上产

生的利息收入）全部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1、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11 万元置换本公

司已投入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的自有资金；2、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补

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所附的认股

权证于 2009 年 10 月成功行权，募集资金净额约人民币 11.87 亿元（“募集资金”）。

2011 年 6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募集

资金投入项目的议案，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以下新建、扩建啤酒生产基地项目： 

1、青岛啤酒二厂扩建新增年产 30 万千升啤酒项目（“青啤二厂扩建项目”），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66,615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57,200 万元。 

2、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扩建新增年产 20 万千升啤酒项目，项目总投

资人民币 31,321 万元，全部以募集资金投入。 

3、青岛啤酒（石家庄）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20 万千升啤酒生产基地项目，项

目总投资人民币 37,45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32,101 万元。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1,800,727.89

元，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72,567,800.94 元，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详见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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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行权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现将对上述募投项目中的“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扩建新增年产

20 万千升啤酒项目”（“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变更为“青岛啤酒第三有限公

司（“青啤三公司”）新增 29 万千升/年生产能力扩建项目”（“青啤三公司扩建项

目”），涉及变更投向金额为原拟投入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人民

币 31,321 万元，占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26.4%。 

本次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对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已投入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21,611 万元进行置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在三方监管存储专用账

户上产生的利息收入）全部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

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其中：赞成票 10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 

1、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设计新增啤酒年生产能力 20 万千升，计划总投资人

民币 31,321 万元，全部拟以募集资金投入（含以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投入的资金人民币 12,026 万元）；经公司初步测算，项目达产后静态

投资回收期为 4 年。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取得上海市松江

区发改局松发改核[2011]39 号《关于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扩建至 42 万吨

项目核准的批复》。 

截至 2012 年底，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以自有资金投入，已竣工投产。截

至目前，原拟投入上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于本公司指定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银行账户。 

2、变更原因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三得利（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三得利中国”）的合作项目。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在上海和江苏区

域内，将包含上海松江公司在内的本公司与三得利中国两家公司所属的啤酒生产

和销售业务及资产进行整合。鉴于上述情况，本公司决定不再以募集资金投入上

海松江公司扩建项目。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次本公司将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11 万元置换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已投

入的等额自有资金，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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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具体情况如下：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包括：新增一条 6

万/小时易拉罐啤酒生产线、一条 3.6 万/小时瓶装啤酒生产线及配套设施扩建项

目，项目完成后新增可利用啤酒产能29万千升/年。该项目建设投资人民币21,611

万元，经测算，项目达产后，内含报酬率为 80%，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 年。 

该项目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后以

自有资金投入实施。2010 年 12 月该项目开工建设，2011 年 6 月瓶装啤酒生产线

开始运行，2011 年 7 月易拉罐啤酒生产线开始运行。 

 

四、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1、市场前景 

本次扩建后，青啤三公司可形成 59 万千升/年的产能规模，满足青岛啤酒易

拉罐、青岛啤酒经典大瓶等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增长的需求，是本公司进一步打造

山东核心基地市场、平衡山东区域产能的重要举措。青啤三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

好，扩建项目预期产量及经济效益较好，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2012 年本公司完成了对青啤三公司的吸收合并手续，设立青岛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啤酒三厂（“青啤三厂”），并将青啤三公司包括扩建项目在内的全部资

产纳入青啤三厂。青啤三厂 2012年实现啤酒产量 30万千升，主营业务收入 97,145

万元，净利润 17,758 万元。 

2、风险提示 

（1）产品市场竞争风险 

由于国内大型啤酒企业的产能规模近年来的快速提高与啤酒市场增速放缓

的矛盾，会使啤酒行业竞争更加激烈。本公司将努力通过扩大产销规模、提高运

营效率，及优化产品结构，扩大高附加值产品销量，巩固并扩大在国内中高端市

场的优势地位，实现产品市场销量和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2）环保风险 

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主要环保风险包括可能产生的污水、废气、粉尘和噪声

等环境污染。本公司一直将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作为本公司发展战略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啤三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污染物处理

等设备和控制系统并稳定运行，在项目建设中对污水系统及烟气脱硫除尘系统进

行设备更新和设施升级改造，对噪声源进行了合理布局，选用了先进可靠的低噪

声设备；同时，本公司严格监控工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确保稳定达

标排放。 

 

五、新项目立项等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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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啤三公司扩建项目已于 2010 年 12 月取得平度市发改局《关于青岛啤酒第

三有限公司新增 29 万千升/年啤酒扩建项目备案的通知》、2011 年 5 月取得青岛

市环保局《关于青岛啤酒第三有限公司新增 40 万千升/年啤酒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权证行权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变更的议案》。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

了该议案，认为： 

本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充分考虑了市场环境变化和本公司发展

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审议的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均表决通过。 

2、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第七届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权证行权募集资金投

入项目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审议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 

3、保荐人意见 

公司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截至目前的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未违反公司有关行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募投项目符合上述监管机构

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保荐人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议。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2013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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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行权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变更的议案》，该议案须呈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27日 


